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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補助試行辦法  

第 一 條 本辦法依照「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」辦理，為鼓勵本校各教學單位

(院及中心)培育專業領域人才，開設微學分課程，以達激發學生自主學習動機，

特訂定「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補助試行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。 
第 二 條 微學分課程係指教學單位(院及中心)依其教育宗旨目標及專業核心能力，於正式

課程外，所規劃系列學習活動之微學分課程組合。 
一、組合式微學分：自由修習微課程通過累計滿 18 小時取得 1 學分，登錄課名

為組合式微學分(一)、組合式微學分(二)、…依此類推。 
二、主題式微學分：修習各系列指定之微學分課程累計滿 16 小時且另通過教師  

2 至 4 小時之考核，方取得該主題式微學分 1 學分，登錄課名為○○○   
微學分。 

第 三 條 補助對象 
本校專任(案)教師。 

第 四 條 微學分與微學分課程之開課內涵如下： 
一、微學分非將一般正式課程拆解授課。 
二、微學分課程強調小而美的課程設計，每一微學分課程以 4 小時為限，應具

特定的學習主題，並以達成該項主題的認知或技能習得為學習目標。 
三、微學分課程應具備校內資源共享之功能，亦即該課程能提供全校學生選修。 

第 五 條 實施方式 
一、主要實施對象為本校學士班學生，並鼓勵跨院、跨領域選修。  
二、課程安排期程：期中考、期末考期間請勿排課。 
三、課程開設方式等相關規定悉依據「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」辦理。 

第 六 條 授課規範 
一、每位專任(案)、兼任教師擔任微課程授課時數，每人每學期以 18 小時為限。

業師每人每學期以 6 小時為限。 
二、以專任(案)教師授課為主，業師協同教學為輔，專任(案)教師應全學期主持

課程教學，微學分主持人得邀請本校專任(案)、兼任教師協助進行授課，    
其實際教學時數計入當學期教師授課時數，惟仍須符合本校「中山醫學大學

教師授課鐘點計算辦法」規定。 
三、微學分課程得邀請業師協同授課，鐘點費以「教育部講座鐘點支領表」支給。

本辦法所稱「業師」，需符合本校「中山醫學大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   
實施要點」之資格條件。若為協同授課教師其授課鐘點減半。 

四、依「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」規範，最低開班人數為 30 人。 
第 七 條 經費補助 

一、僅得編列經常門(業務費)。 
二、其他業務費：  

(一)開課每主題至多補助新臺幣 1 萬元為上限(含課程教材/材料費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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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凡獲補助之計畫有義務參與微學分課程成果分享會，並得依執行成效予

以獎勵，每案上限 5,000 元。 
三、經費核銷依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第 八 條 申請辦法 
一、徵件完畢後召開審查委員會，審查及評定補助案件。審查委員會由校長指派

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委員九至十五人，教務長及各院院長為當然委員，其餘

委員遴聘校內教師、校外學者專家及學生代表擔任，任期一年，得連任。 
二、委員會召開微學分課程審查會議，依會議決議進行補助經費分配事宜，必要

時得邀請開課申請單位列席說明課程規劃與經費需求。 
三、申請單位應提具微學分課程申請表電子檔及核章紙本送達教務處(申請文件

如有缺漏，需於申請期限內補齊)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四、通過補助之課程，應於公告日起一週內將修正申請書(含經費預算表)繳交予

教務處承辦人，俾利辦理經費授權核撥程序。 
第 九 條 結案方式與義務 

一、繳交微學分課程特色成果報告(每一主題 300-500 字文字敘述或 4-6 張以上

附文字說明之照片及影片)。 
二、相關經費由教育部相關計畫支應，凡獲計畫補助之教師有義務參與計畫成果

分享會或研討會等相關活動。 
第 十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依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

辦理之。  

第 十一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※相關附件： 中山醫學大學微學分課程補助試行申請表 

※修正記錄： 112年 09月 12日 11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(教務處中華民國 112 年 09 
月 13 日 1122102533 號簽請校長核定，112 年 09 月 19 日公告) 

   


